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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3_E4_BF_9D_E9_c35_46244.htm 2000年3月，某市客运

公司与该市保险公司签定了一份关于代办保险的协议。协议

规定，保险公司委托某市客运公司代办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

险承保手续，以持票乘车的旅客为被保险人，保险费按基本

票价的2%计收，保险费包含于票价中，车票即为保险凭证，

在车票上印有"内含保险费2%"的字样。客运公司应于每月5日

以前，通过银行按上月售票收入的2%向保险公司结保险费，

保险公司按实收保费的5%向客运公司支付"代办手续费"。某

市客运公司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长期亏损。为了维持营

业，客运公司挪用保险费 ，连续3个月未向保险公司转交保

险费。2000年8月1日，某市客运公司的一辆大型客车在行驶

时，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伤亡旅客的家属要求保险

公司按规定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未收到保险费、并且它

已单方面终止了与客运公司的代理合同为由予以拒付。后伤

亡的家属将保险公司告到法庭。经法院审理认为，客运公司

在保险公司的授权范围及代理权限内以该公司的名义代办"公

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收取了旅客的保险费，签发了保险凭

证，该保险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至于客运公司是否将保

费转交给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与客运公司的另一种法律关

系，即代理合同关系，不在本案讨论范围。因此，判决保险

公司应依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 【分析】本案双方争论的焦

点在于下述两个方面：保险公司未收到保险费，是否承担保

险责任。首先，在本案中，必须分清两种合同关系，其一是



保险公司与客运公司的代理合同关系，其二是保险公司与旅

客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在保险公司与客运公司的代理合同

关系中，保险公司是被代理人，客运公司是代理人，代理是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特征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在被代理人授权的范围内与第三方进行法律行为，其后果直

接由被代理人承担。《保险法》第124条1款规定：保险代理

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

担责任。本案中客运公司与保险公司签定了保险代理合同，

客运公司以保险公司的名义代办保险业务，由此产生的后果

，即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应承担赔

偿责任，因此，旅客向客运公司交纳保险费（实际上是通过

客运公司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与把保险费直接交到保

险公司，性质是一样的，旅客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有权以被保

险人的名义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至于客运公司未将保

费转交给保险公司，是其是否履行代理合同的问题。作为旅

客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其索赔的权利并不因此

而受到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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